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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原价退还票款。

第二十条（票价优惠）

轨道交通企业应当执行市人民政府批准的票价及统一

制定的公共交通票价优惠政策。企业自主推出票价优惠措

施，应当足额缴纳票务收入。

第五章 服务设施及管理要求

第二十一条（服务设施基本要求）

本规范所称服务设施指：车站出入口、楼梯、通道、

站厅、站台等场所，列车、售检票设备、自动扶梯与电梯、

导乘设施、服务查询设施及其它服务设施。

车站出入口、楼梯、通道、站厅、站台等场所，台阶、

地面完好，保持平整、畅通；楼梯及有坡度的区域应当设

扶手，扶手光滑牢固、不间断；地面应当采取防滑措施，

如遇积水，及时处理。

列车车厢内出风口、灯具、座椅、扶手等设备性能良

好，客室内壁、地板无破损。自动扶梯、电梯、轮椅升降

机等乘客输送设施，满足运营服务要求。

车站服务中心内设备状态应当保持良好，售票处、服

务中心周边应当留有一定范围的区域空间，保证票务处理、

乘客接待等服务活动的正常进行。

第二十二条（列车服务）

轨道交通列车服务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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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车客室内应当配备照明、座椅、扶手、通风、

空调、广播、标志等服务设施，以及灭火器、报警器、应

急照明、应急广播、紧急疏散标志等安全设备设施。

（二）列车客室内设置的安全警示标志、操作指南、

本线线路图等清晰完好。提供列车运行报站服务，涉及安

全与乘客信息内容的采用中英文对照。

（三）列车空调通风及紧急通风等功能完好。夏季室

外温度在 35℃以下时，车内满载时有效供风区范围内温度

约为 28℃。夏季室外温度在 35℃以上时，在空调额定工况

下应当保持车厢内部比室外低 8℃的温差。

第二十三条（电梯、自动扶梯）

电梯、自动扶梯应当按特种设备相关规范进行定期检

查，并张贴安全检验合格证。自动扶梯应当有明确的运行

方向指示，并在两端配备紧急停车开关。自动扶梯的出入

口应当有开阔的空间，入口处应当有明确的安全警示并张

贴使用须知。

轨道交通企业应当在运营前对电梯、自动扶梯进行例

行检查，确认其外观完整无损，安全标志齐全，运行正常、

平稳、无异味、无异响、无异常振动后方可开启。

车站应当加强自动扶梯处客流疏导，自动扶梯或电梯

发生故障停用时，应当在自动扶梯出入口或电梯口放置安

全护栏、警示标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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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售检票设备）

自动售检票设施包括售票机、充资机、进出站检（验）

票机等，轨道交通企业应当保证售检票设施的安全可靠、

状态完好。

车站售检票设施应当在充分考虑客流组织及乘客需求

的基础上进行合理配置，便于乘客使用并提高设备的使用

效率。

人工售票窗口作为无人售票模式的必要补充，可以根

据客流情况适时开启。遇有大客流集中到达时，应当及时

增开人工售票窗口，必要时增加应急票售票窗口。

车站每组进出站闸机宜设置一条宽通道闸机，服务中

心附近应当设置便于各类乘客进出站专用通道。

紧急疏散时，应当停止检票，开启闸机，确保乘客快

速通行。

第二十五条（站台门系统）

轨道交通站台门系统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站台门满足轨道交通列车各种运营模式的要求，

保证正常运营时乘客安全地上下车、故障或灾害时乘客安

全疏散。

（二）站台门与列车车门的开、关门时间及位置应当

保持同步，并具备关门声光提示功能，站台门与列车车门

之间的协调动作过程应当保证乘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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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站台门系统所有的滑动门、端头门及应急门，

在轨道侧应当有醒目的手动开门把手及安全疏散操作提

示，在站台侧应当保持锁闭良好，应当由专用钥匙才能打

开。

（四）站台门设置障碍物探测装置与防夹检测装置，

确保乘客乘降安全。

（五）站台门发生故障无法关闭时，应当安排专人值

守，做好安全防护。无法打开时，应当通过列车广播、标

识或其他方式告知乘客，引导乘客从其他站台门下车。站

台门发生大面积故障的，驾驶员应当及时报告行车调度人

员采取越站等应急措施，车站服务人员通过广播及时告知

乘客，维护候车秩序。

第二十六条 （无障碍环境）

车站、列车应当设置无障碍设施，方便老弱病残孕和

需要帮助的乘客进出车站、乘车和换乘，必要时应当提供

人工服务。

轨道交通企业应当确保无障碍设施正常使用、状态良

好，并提供无障碍设施的配置情况，方便乘客查询使用。

车站应当设置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卫生间等设施的导

向提示，方便乘客辨识设施所处方位。

新建线路车站应当设置无障碍卫生间，配备母婴、儿

童服务设施，既有线路具备条件的应当实施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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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其他服务设施）

轨道交通其它服务设施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车站、区间内的正常照明、应急照明、环控及

防灾报警设施应当按规范设置并运行正常。

（二）车站站台公共区域设置适量的乘客座椅，并保

持完好。

（三）车站应当设置公共厕所，并保持厕所的清洁及

正常使用。

（四）车站的站台、站厅设置适量的分类废物箱，并

定期清洁。

（五）轨道交通企业应当建立急救协助制度，按照规

定在车站配备医药箱、自动体外除颤仪，提供的物品应当

在有效期内。

第六章 服务人员

第二十八条（服务人员基本要求）

轨道交通运营服务人员应当遵守下列要求：

（一）经系统培训，掌握岗位操作技能与应急处置要

求，考核合格，方可持证上岗。

（二）按规定统一着装，佩戴服务标志，穿着整洁，

仪表端庄。

（三）举止规范，坐姿端正，礼貌待客，主动服务。

（四）严格执行首问负责制，接待乘客问询时有问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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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尽力为乘客提供必要的帮助，使用普通话以及文明用

语，并掌握与服务岗位相关的基本英语会话，提倡使用地

方方言提供个性化服务。

（五）及时寻找、登记、妥善保管乘客的遗失物品，

并做好招领、上交工作。

（六）规范操作，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及时通报

运营情况。

第二十九条（驾驶员服务要求）

轨道交通列车驾驶员应当遵守下列要求：

（一）驾驶员应当经过系统岗位培训考核合格，掌握

应急处置规定的岗位技能。随身携带有效驾驶证件，按规

范驾驶列车，保证列车运行安全。

（二）按运行图行车，严格执行运行规定和调度命令。

（三）在列车行驶过程中加强瞭望，遇有险情，及时

采取安全措施，并立即汇报，按照应急预案迅速采取相应

的应急救援措施，保证乘客安全。

（四）严格列车开关门作业标准，监护乘客上下列车，

保证乘客人身安全。

（五）采用人工广播时使用普通话，用语简洁明了，

吐字清晰，语速恰当。

（六）定期接受健康筛查，确保身体状况符合岗位规

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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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监督评价

第三十条（服务承诺）

轨道交通企业应当公开向乘客做出服务承诺，并每年

向社会公布服务表现与运营服务改进情况。服务质量承诺

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列车正点率、列车运行图兑现率、设施完好率

等运行服务指标。

（二）乘客投诉、意见、建议受理渠道和处理时限。

（三）服务改进的举措和计划。

第三十一条（服务投诉）

轨道交通企业应当通过服务热线、官方网站等渠道听

取乘客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监督，不断改善运营服务。

轨道交通企业应当建立投诉受理制度，设置专职机构

和专职人员，制定乘客投诉受理及处理反馈的工作程序，

及时有效处理乘客的服务投诉，及时通报重大舆情的调查

情况。

服务投诉热线、服务监督热线电话应当向社会公布，

并在车站和列车车厢内张贴，全年 24小时为乘客服务。

轨道交通企业受理乘客服务投诉后，应当及时调查处

理，并在 7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

第三十二条（服务监督与评价）

轨道交通企业应当建立内部服务监督制度，并将服务



—１８—

监督情况纳入日常工作的评价、考核体系。

市交通委应当每年组织服务质量评价，轨道交通企业

应当配合做好服务质量评价工作，如实报告有关情况，准

确提供相应数据资料，并在收到年度服务质量评价报告后

的一个月内向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报送服务质量整改报

告。轨道交通行业服务质量评价结果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

轨道交通企业应当根据评价结果组织改进，向社会公布整

改报告，落实整改措施，持续提升服务质量。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参照执行）

磁浮交通的运营服务参照本规范执行。

第三十四条（施行日期）

本规范自 2025年 3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30年

2月 28日止。《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轨道

交通运营服务规范〉的通知》（沪交行规〔2020〕4号）同

时废止。

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 1月 22日印发


